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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、计划单列市财政厅（局），国家税

务总局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、计划单列市税务局，新疆生产建

设兵团财政局： 

为支持中国邮政储蓄银行“三农金融事业部”加大对乡村振兴的

支持力度，现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“三农金融事业部”涉农贷款

有关增值税政策通知如下： 

一、自 2018 年 7 月 1 日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,对中国邮政储蓄

银行纳入“三农金融事业部”改革的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、计

划单列市分行下辖的县域支行，提供农户贷款、农村企业和农村

各类组织贷款（具体贷款业务清单见附件）取得的利息收入，可

以选择适用简易计税方法按照 3%的征收率计算缴纳增值税。 

二、本通知所称农户，是指长期（一年以上）居住在乡镇（不包

括城关镇）行政管理区域内的住户，还包括长期居住在城关镇所

辖行政村范围内的住户和户口不在本地而在本地居住一年以上的

住户，国有农场的职工和农村个体工商户。位于乡镇（不包括城

关镇）行政管理区域内和在城关镇所辖行政村范围内的国有经济

的机关、团体、学校、企事业单位的集体户；有本地户口，但举

家外出谋生一年以上的住户，无论是否保留承包耕地均不属于农

户。农户以户为统计单位，既可以从事农业生产经营，也可以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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